地政士登記助理員服務證明書
        茲證明                  君，出生日期       年
     月       日、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，確實任職於本地政士事務所二年以上（期間：       年
       月   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），如有不實，立證明書人願負法律責任，特為此證。
具證明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地政士
身分證字號：
事務所名稱：
事務所地址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